
附件4
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住建部门

2018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峨眉山市住建部门的基本职能:贯彻国家、省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研究拟定全市住房保障、城乡规划、工程建设、建筑业、测绘、房屋装饰装修业、住宅与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公用事业、风景名胜与园林绿化事业的有关规定及相关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并指导实施；负责基本建设（含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

  承担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1）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28.76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4.1亿元。
（2）非税收入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245万元（完成全年目标210万元117%）。上缴人防易地建设费8219万元，省财政分成后入本级国库7397万元，完成财政下达的全年收费任务的3.3倍多。
（3）基金收入 完成8287.98万元（完成全年目标2100万元394.67%）。其中，城市建设配套费7982.67万元，新墙体材料基金305.31万元（去年四月份开始不收费，这部分是政策出台之前该补交的）。
（4）房地产销售 销售面积62.9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34.47万平方米、非住宅5.61万平方米、车位2.8万平方米、旅游地产20.05万平方米。

2、城乡规划编制工作
（1）总规及专项规划。城市会客厅及南翼新城项目策划及概念性规划方案已完成修改方案；完成名山南路交通提升工程方案、饿涝堰景观工程方案、峨眉河景观工程方案设计；城西片区、安川片区控规提交市人民政府报批；结合“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配合完善新村建设多规合一工作。

（2）集镇规划。2018年村庄规划编制初稿已完成，等待乐山评审； 11月下旬对乐山市级特色小镇桂花桥镇，特色村落普兴乡仙芽村、福利村，符溪镇丰收村，绥山镇盐井村、沈山村、麻柳村、高桥镇寨子村进行评估。

（3）杆管线规划。完成20个项目的杆管线迁改规划。峨眉山市城西片区220千伏电力线路建设工程方案上报乐山市住建局和省住建厅审查。

3、城乡建设工作

（1）集镇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已完工65户，剩余1户D级危房正在建设中，已拨付资金36万元；286户本级财政资金破旧房屋改造已完工245户、在建33户。

（2）安置房建设。一是抓已竣工安置房交付安置工作，共计交付安置项目4个、43万平方米，交付安置房2775套，包括棚改一期光辉片区、太泉片区、城西片区四个项目43万平方米。协助其他部门完成安置437套。二是推进在建安置房建设。继续推进在建项目药博园菜场安置点二期B区，建筑面积13.6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1034套。三是全市安置房维修工作。对全市安置房进行维修，及时化解矛盾。

（3）市政设施建设。完成九里镇集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老城区雨污水分流改造（二期）第一批次建设项目、秀湖大道连接线工程、佛光南路立面维修改造工程、大庙飞来殿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购房服务中心装修项目、环境监测站建设工程、城区第三卫生间改造项目。棚改三期旅博大桥完成桥梁下部结构作业；符溪、桂花桥集镇雨污分流，老城区雨污水分流（二期）第三批次，光辉安置点小区道路，红佛路，省道306线乐峨公路与成昆铁路下穿工程，站前广场完成站台工程；秀湖片区一标段（七条道路）完成工程80%；名山南路交通提升工程、博瑞特高中部周边道路工程；城北片区8、9号道路、赶山河景观工程预计2019年6月完工。

（4）全力推进代建项目建设。第二小学迁建项目预计2019年5月完工；市监管中心建设项目预计2019年10月完工；龙池教师周转房建设工程、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业务用房改建项目预计2019年2月完工；市人武部营区改造工程项目预计2019年3月完工；全市机关办公楼维修改造工程二批次、市军干所装修改造项目预计2019年1月完工；小城镇危旧房棚户区改造（一标段）预计2019年6月完工；老城区雨污水分流改造（二期）二批次优化后送审财评；符溪镇上下街雨污水管网及道路改造工程2019年初完工；符溪镇雷场大桥工程2019年10月完工；九里镇集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预计明年6月完工；人民医院迁建工程、精神病医院迁建工程预计2019年1月进场施工。

（5）杆管线迁改。开展24个开发项目杆管线迁改工作，完成各类管线迁改公里数135.5公里。

（6）绿化亮化提升。完成国家园林城市复查资料准备工作；认真完成我市“双创”绿化亮化工作目标任务；完成大西南茶叶市场春茶交易会、第三届中国茶乡峨眉山国际茶文化博览、第五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等重大活动的绿化亮化目标任务；做好节假日城市主干道、重要节点鲜花摆放、景观带改造补植花卉草坪等营造节日氛围；配合全市人行道和管网改造，撤除搬迁绿化带16277平方米和移植裁剪树木1300余棵。

（7）污水管网建设。龙池、罗目、双福、普兴、龙门、沙溪6个污水处理站2018年共处理污水61万吨，平均处理污水约1671吨/日；双福站安装了无阀过滤设备，双福、普兴、龙门污水站安装了底曝风机，6个污水站均新增了次氯酸钠消毒设备备用；采购了化验设备，组建了化验室，开展污水站水质日常化验。高桥、乐都、九里、大为、新平五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站）及配套管网工程已进场施工；龙池、双福、普兴、龙门四乡镇污水处理站提标改造工程12月进场；污水管道病害点非开挖修复修复病害点共约469处、整段修复约868米;对全市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清掏污水管（检查井）共177处，更换成压力井盖140个。

4、管理工作
（1）规划管理。一是城乡规划实施方面，办理选址意见书34件；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40件，用地规模约97万平方米；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60件，总建筑面积约180万平方米；认真做好城市经营工作，提供40宗拍卖土地规划条件，总用地面积约120.8万平方米；办理工程竣工规划验收41件。二是规委会运行情况，共组织召开规委会11次，审议规划编制、规划选址、规划条件、规划方案、杆管线类项目共计180个。
（2）景区农房管理。一是项目审核，完成8个项目建设方案和选址审核意见转报；办理木太路建设涉及拆迁安置4户划地自建村民建房许可；完成龙洞村高压电线维修改造工程方案审核；完成黄湾村垃圾压缩中转站建设方案审核和放线工作；完成茶场3、4、5组新村民建设调整方案审核，办理39户村民农房建设许可；完成茶场村1、2组燕儿窝地质灾害点11户农房安置点建筑方案审核，并办理11户村民建房许可；完成龙洞6组新村建设调整方案的审核。二是违建整治，完成报国村5组113户村民基本情况调查模底、房屋测绘工作并公示。牵头完成对云中花岭项目违规修建的道路封闭，协助景区相关单位完成对恒大项目违规修建道路的查处。动员1471户、4560人“下山进城”，并初步拟定《黄湾镇第一批生态搬迁村民房屋安置细则》。
（3）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公共租赁住房分配143套，完成目标任务的119%；发放租赁补贴337户，完成目标任务的129%，发放金额45.4万元；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了应保尽保、全覆盖的住房保障体系；收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245万余元，减免租金61户。
（4）行业管理。一是房地产管理，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审查31宗，总预售面积106万㎡，完成房地产开发企业10家资质换证审查上报工作；下发《峨眉山市开展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通知》正式启动我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 二是建筑业管理，共办理施工许可证67个，其中房建建筑面积263万平方米；对在建项目工地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进行3次专项检查，积极办理民工工资拖欠投诉案件16余起， 1700余万元逐步清理兑现到位；关停5家无资质搅拌站。三是管线管理，完成40个建设项目和233个老城区雨污分流及化粪池改造项目的杆管线会审工作；四是园林绿化管理，共审核9个建设项目15.88万平方米的新建工程绿地指标审核及普华楼、浅水湾半岛“商住楼项目”等绿地指标确认62709.86m2；完成了11家相关绿化行政审批事项；完成审查湖湾一号商住房、润.峨眉等建设项目绿化方案25家；完成26家建设单位的绿化方案竣工验收。联合城管局对乱开挖绿地等违规行为进行教育处罚5起，处理交通事故损坏绿地行为12起；对申报园林式单位2个单位进行了检查验收。

（5）安全管理。2018年，我局先后开展了“今冬明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危大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等专项行动5次，建立隐患台账108项，排查隐患243条，整改243条，销号108项，隐患整改率100％。下发整改通知23份，约谈企业负责人5次，立案4件，处罚企业4家，罚款金额共计10.5万元。
（6）市政管理。完成城区18座桥梁安全检测；更换井盖800套，雨篦子500套；维修不锈钢栏杆60多次；维修和新安交通标识牌15个；清化粪池120次；清掏、疏通雨篦子和污水井23次；人行道路面维护约5000平方米；施划停车位约2000个，斑马线1000平方米；办理开挖许可证5件，排水入网许可证10件。

5、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1）“以渠代管”整治工程。共涉及11条堰渠约30公里。完成饿涝堰、茅草堰、名山路排洪沟“两堰一沟”等8条堰渠成雨污分流改造，剩余3条堰渠正在抓紧施工，完成投入4500万元。

（2）旧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投入1.77亿元，完成了一期和二期一批次改造工程，涉及37条街道，铺设管网23公里。
（3）污水管网非开挖修复整治工程。投入460万元，完成706处管网“病损点”排查整治（其中非开挖修复75处）。 

（4）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全面排查778个小区，需改造小区395个，按区域划分4个片区，每个片区由2名县级领导牵头，水务、城建、交通、农业4个部门包片负责。投入4500万元，全面完成395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

（5）配套管网整改工程。投入4000万元，实施城区污水处理厂收集范围内的符溪、桂花桥集镇片区配套管网建设，完成工程量的60%。

6、民生工程
（1）百姓安居工程。完成农村危房改造65户，改造城镇危旧棚户区2127户完成目标的100%；发放租赁住房补贴337户完成目标的129.6%。

（2）14件民生实事。改造农村土坯房2户完成目标的100%；实施城乡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镇村1个，完成目标的50%；实施乡村居民聚居点生活污水处理60个，完成目标的100%；新建公共厕所4个完成目标的50%，改建厕所8个完成目标的53%。乐山下达我市的37个“厕所革命”目标任务，已完成25个，其中完成新建12个、改建13个，在建12个。

防震减灾工作

 大力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环保手提袋1000余个。扎实开展防灾减灾演练。开展“峨眉山市2018年防灾救灾桌面推演”和 “峨眉山市2018年度防灾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对我市两百多名基层民兵进行了地震应急救援知识培训。

部门概况

2018年峨眉山市住建部门纳入决算的行政单位1个,住建局;下属二级事业单位4个,分别是: 园林局、房管局、规划建设服务办公室、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防震减灾局;其他机关派出机构及其他事业单位4个，分别是：景区住建分局、造价站、建设监察大队、风貌办。
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住建部门本年收入合计41209.8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1256.51万元，占75.85%；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9953.33万元，占24.15%；事业收入0万元；经营收入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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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峨眉山市住建部门本年支出合计35339.3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088.75万元，占5.91%；项目支出33250.57万元，占94.09%；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经营支出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饼状图）

[image: image2.png]2018437 i 1E UL

AL
91

LS4
mIE W

w RS g

n ZETH
SR A A B S





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

峨眉山市住建部门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63743.14万元。与2017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49663.08万元，增加352.72%。（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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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峨眉山市住建部门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6040.02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73.69%。与2017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21494.74万元，增加472.9%。（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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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峨眉山市住建部门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6040.02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国防支出7.54万元，占0.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8.95万元，占1.1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2.60万元，占0.16%；城乡社区支出2634.9万元,占10.12%;农林水支出12.06万元，占0.0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06万元,占0.42%;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91.88万元,占0.35%;住房保障支出22856.08万元,占87.77%。（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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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列全部功能分类科目，至类级）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国防支出(类)国防动员(款)人民防空(项):2018年决算数为7.54万元，完成预算100%。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18年决算数为11.5万元，完成预算100%。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18年决算数为124.88万元，完成预算100%。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18年决算数为76.55万元，完成预算100%。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项):2018年决算数为36万元，完成预算100%。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2018年决算数为35.76万元，完成预算100%。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出(项):2018年决算数为4.26万元，完成预算100%。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18年决算数为12.39万元，完成预算100%。
 　　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18年决算数为30.21万元，完成预算100%。

10.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18年决算数为520.16万元，完成预算100%。
    1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18年决算数为34.08万元，完成预算100%。
    1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项):2018年决算数为556.83万元，完成预算100%。
    13.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2018年决算数为767.39万元，完成预算100%。   

14.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2018年决算数为618.17万元，完成预算100%。

　　15.城乡社区支出(类)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款)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项):2018年决算数为138.27万元，完成预算100%。

16.农林水支出（类）扶贫（款）其他扶贫支出（项）：2018年决算数为12.06万元，完成预算100%。

　　1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类）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款）其他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项） ：2018年决算数为106万元，完成预算100%。

　 18.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地震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18年决算数为46.44万元，完成预算100%。
    19.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地震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18年决算数为15.1万元，完成预算100%。   

20.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地震事务(款)其他地震事务支出(项):2018年决算数为30.34万元，完成预算100%。

21.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棚户区改造(项):2018年决算数为7979.08万元，完成预算100%。
 　 22.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农村危房改造(项):2018年决算数为87.5万元，完成预算100%。

23.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公共租赁住房(项):2018年决算数为40万元，完成预算100%。

　24.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项):2018年决算数为60万元，完成预算100%。

25.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其他保障性安民工程支出(项):2018年决算数为14558万元，完成预算100% 。         

2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18年决算数为131.5万元，完成预算100%。
      ……

（上述“预算”口径为调整预算数。增减变动原因为决算数<项级>和调整预算数<项级>比较，与预算数持平可以不写原因。）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峨眉山市住建部门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088.6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939.0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抚恤金、生活补助、奖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149.5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住建部门2018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40.43万元，完成预算10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38.08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2.35万元，完成预算100%。2018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预算计划。

（上述“预算”口径为调整预算数。）

2018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7年减少51.43万元，下降55.9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减少48.99万元，下降56.2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2.44万元，下降50.94%。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2018年各区县来参观、交流、学习，接待人数和次数有所减少。二是2018年10月根据文件要求机构职能管理变动，市亮化办、杆管线管理办合并市城建办管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大量减少。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38.08万元，占94.18%；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2.35万元，占5.82%。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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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8年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8.0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截至2018年12月底，住建部门共有公务用车17辆，其中：轿车13辆、越野车1辆、载货汽车4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38.08万元。主要用于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绿化工程、建筑施工监管业务、小集镇农房危房业务、保障性住房建设、风景区违规建房监管及巡查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护）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
2018年公务接待费2.35万元。国内公务接待18批次，209人，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交流、学习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峨眉山市住建部门2018年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298.33万元。

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度，峨眉山市住建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09.53万元，比2017年减少2.17万元，下降1.94%。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住建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8716.7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75.9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8481.4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159.36万元。主要用于新置职工食堂，购买办公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桌、椅凳等设施、设备,车辆保险。城乡规划编制设计、市政基础设施维修(护)建设、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软件系统、景区违建房屋拆除、城市道路标示标线标牌施划、城镇地下管线普查、市政道路旧城区污水和排水管网系统改造工程等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峨眉山市住建部门一般公务用车11辆；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峨眉山市住建部门对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目标管理，共编制绩效目标46个，涉及财政资金33250.57万元，覆盖率达到100%。通过2018年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2018年财政经费支出达到年初预算绩效目标的目标,按照部门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2018年支出绩效评价得分为95分。

十、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国防支出(类)国防动员(款)人民防空(项): 指反映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宣传等方面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支出。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指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优抚方面的支出。
    1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6.节能环保支出(类)污染防治(款)水体(项):指反映政府在排水、污水处理、水污染防治、湖库生态环境保护、水源地保护、国土江河综合整治、河流治理与保护、地下水修复与保护等方面的支出。

17.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8.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19.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项):指反映调控房地产市场运行、研究拟定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法规、对住房公积金和其他房改资金进行政策指导并监督使用等方面的支出。
    20.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2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2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指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23.城乡社区支出(类)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款)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项):指反映各类建筑工程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及规范的制定与修改、建筑工程招投标等市场管理、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等方面的支出。

24.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地震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5.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地震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26.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地震事务(款)地震事业机构(项):指反映地震事业单位(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7.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地震事务(款)其他地震事务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气象事务方面的支出。

28.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廉租住房(项):指反映用于新建、改建、购买、租赁廉租住房支出。
    29.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农村危房改造(项):指反映用于农村危房改造方面的支出。
    30.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项):指反映各级政府向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发放的住房租赁补贴支出。
    31.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32.其他支出(类)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不能划分到具体功能科目中的支出项目。

33.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34.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35.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6.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7.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38.“三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39.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5

峨眉山市住建部门2018年部门决算公开表

表1:[Z01]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决公开1表)

表2:[Z02] 收入决算表(财决公开02表)

表3:[Z03] 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03表)

表4:[Z04]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决公开04表)

表5:[Z05]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财决公开05表)

表6:[Z06]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06表)

表7:[Z07]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财决公开07表)

表8:[Z08]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08表)

表9:[Z09]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09表)

表10:[Z10]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10表)

表11:[Z11]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11表)

表12:[Z1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12表)

表13:[Z1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1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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